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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华条约》与日本大陆政策的实施

王如绘

　　内容提要　《江华条约》是日本逼迫朝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

不仅是朝鲜沦为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起点, 同时也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起

点。日本通过该约第一款, 否定中朝之间传统的宗藩关系, 为其逐步吞并朝鲜

并挑起侵华战争做了铺垫。日本把这一条款当成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法宝,

在中日朝关系的所有重大关头, 都把朝鲜同与其唇齿相依的中国隔离开来,

逼迫朝鲜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直至最后利用该条款挑起侵略中

国的甲午战争。

　　关键词　江华条约　中国　朝鲜　日本大陆政策

　　1876 年签订的《江华条约》(亦称《朝日修好条规》) 是日本逼

迫朝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它不仅是朝鲜沦为半殖民地、殖

民地的起点, 同时也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起点。《江华条约》第一

款是全约的要害, 该款规定:“朝鲜国自主之邦, 保有与日本国平等

之权。”① 通过这一条款, 日本否定中朝之间既有的宗藩 (属)关系,

为其逐步吞并朝鲜并挑起侵华战争做了铺垫。条约签订后, 日本把

这一条款当成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法宝, 在中日朝关系的所有重

大关头, 都反复祭起这件法宝, 直至挑起甲午中日战争。兹对日本

利用《江华条约》推行大陆政策的过程作一简要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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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科学院、朝鲜科学院编:《李朝高宗实录》, 十三年丙子二月二日, 北京科学出版

社, 195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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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本的大陆政策是随着日本明治政府的出现而产生的。当时

发表的天皇的御笔信, 宣称“终欲开拓万里波涛, 布国威于四

方”①, 已经把向大陆扩张确定为基本的国策。朝鲜是与日本最为

接近而又国力较弱的大陆国家, 因而日本把朝鲜选作实现其大陆

政策的第一目标。明治初年甚嚣尘上的“征韩论”, 就反映了日本向

大陆扩张的强烈欲望。

　　但是, 要侵略朝鲜, 最大的制约因素是中国。中国是一个亚洲

大国, 当时虽然国力日衰, 但依然举足轻重。中朝之间存在着传统

的宗藩关系。这是清代中国与周边国家普遍结成的一种国家关系

体制。在这一体制中, 清朝自称并被称作“天朝”、“上国”; 藩属国要

接受清朝皇帝对其国王的册封, 奉清朝的“正朔”, 向清朝纳贡 (清

朝通常给以价值远高于贡物的“回赐”) ; 清朝则承担保护属国安全

的义务。藩属国依靠中国的威势, 可以免遭别国的侵犯, 并巩固其

国内的统治秩序; 清政府的主要利益所在, 则是所谓“守在四夷”,

即以周边属国的稳定来保障边疆的安全。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关

系带有军事同盟的性质。李氏朝鲜从明代就与中国保持这种关系。

1592 年丰臣秀吉兴兵侵朝, 明朝政府即曾应邀出师援朝。对清政

府来说朝鲜紧接清朝统治者的“龙兴之地”, 清政府对朝鲜的安全

比对任何其他藩属国更加重视。所以, 日本要征服朝鲜, 不能不对

中国的干涉有所畏忌。

　　1870 年春, 在“征韩”的频频叫嚷声中, 日本外务省提出了三

条供政府选择的对朝政策方案。前两条方案主张对朝采取强硬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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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治文化全集》第 2 卷, 东京, 日本评论社 1968 年版, 第 3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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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而第三条方案则主张:“先与清政府订约, 日清平等后, 朝鲜自

然列于下位, 从中国回来, 路过朝鲜王城, 再签订日朝条约。利用所

谓远交近攻之策, 使清廷无法援助朝鲜。”① 这就是后来占了上风

的所谓“日清交涉先行论”。所以, 1870 年至 1871 年柳原前光、伊

达宗城等先后来华议约的真实目的, 在于打开与朝鲜交涉的方便

之门。这是基于承认中朝宗属关系的前提采取的措施。

　　1875 年 9 月发生“云扬舰事件”以后, 日本决定抓住时机强迫

朝鲜开国, 在派出军舰赴朝鲜追究所谓“责任”、胁迫朝鲜订约的同

时, 又任命森有礼为驻华公使, 乘履新之机试探清政府的态度。森

有礼口头向总理衙门提出“派员同中国官前往朝鲜”的请求, 总理

衙门以“向来无此办法”② 予以拒绝。继而森有礼又提出:“务希贵

国行文朝鲜, 准本大臣限本国专使 (黑田清隆等)在朝鲜办事间, 由

京派员前往见该办理大臣⋯⋯”③ 这一要求也理所当然遭到拒绝。

森有礼提出的这两项请求, 都包藏假手清政府征服朝鲜的祸心, 但

在客观上却是承认中朝之间存在的宗属关系的。只是在这两次请

求遭拒后, 他才公开照会总理衙门, 声称中朝宗属关系徒具虚名。

把《江华条约》签订前后日本对中朝宗属关系从承认到否认的态度

作一对比, 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江华条约》第一款的订立, 绝不是

为了尊重朝鲜的主权, 而是日本为打开朝鲜大门, 割断中朝同盟关

系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

　　本来, 中国宗属关系是中朝两国之间的关系, 它不依赖第三国

的承认而存在。但是, 当日本承认朝鲜为自主国并且朝鲜接受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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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承认之后, 朝鲜就不能再作为中国属国的身份与日本交往, 也就

等于在日朝关系中否定了中朝宗属关系。日本的目的, 就是要给中

朝同盟设置障碍, 把朝鲜隔离开来, 然后进行宰割。在这个问题上,

日本完全达到了它的目的。

二

　　1882 年 7 月, 朝鲜发生了史称“壬午兵变”的士兵起义。李朝

统治的腐败, 以及日本入侵造成的朝鲜社会的日益贫困化, 是这次

士兵起义发生的根本原因。所以兵变不仅冲击了李朝的官衙和王

宫, 还袭击了日本公使馆, 打死日本驻朝人员 13 人。日本即以此为

借口, 派舰队载运陆海军兵员 1500 名, 在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陆军

少将高岛革丙之助、海军少将仁礼景范的率领下开赴朝鲜。同时, 日

本还向全军下达了动员令。日本驻朝人员受到伤害, 并非朝鲜政府

所为, 日本理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骤然出兵, 显然是居心险

恶。清政府为抵制日军侵朝, 决定以帮助朝鲜“平乱”的名义出兵朝

鲜。

　　鉴于日本出兵已知会中国, 清政府也将出兵的决定经中日两

国公使通知了日本政府, 指出朝鲜为中国属国, 出兵系“尽字小之

义”, 日本使馆在属邦受警, 中国“亦应一并护持”。①

　　中国以保护属邦的名义出兵, 使日本政府大伤脑筋。特别是,

当时美、英、德三国刚刚由中国介绍与朝鲜订立通商条约, 这些国

家在谈判中对中朝宗属关系是采取默认态度的。所以, 日本政府在

接到清政府照会后, 并未马上作出答复, 而是先由参院议官井上毅

向法籍法律顾问巴桑纳 (Bo issonade, G. E. )咨询对策。巴桑纳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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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2 卷, 第 7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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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日本以《江华条约》为依据, 拒绝中国保护日本公使馆和侨民, 拒

绝中国介入日本与朝鲜之间的关系, 声称:“日本承认朝鲜为独立

国直至缔结条约, 同朝鲜之交往, 从未经过中国之手, 故今日中国

之干涉, 我可不予理睬。日本不顾中国叱责, 而向朝鲜提出赔偿要

求, 以了此局。”① 于是, 日本政府便以《江华条约》为据照会清政

府, 反对中国出兵, 称:“查我国与朝鲜立约, 待以自主, 仍须据约照

办。至于使馆, 国各自护⋯⋯如来文所称派兵护持等事, 恐或致滋

葛藤矣。”②

　　其时, 鉴于中朝宗属关系是铁的事实, 以及日本羽翼未丰, 右

大臣岩仓具视认为, 如果公然反对朝鲜为中国属国, 有可能导致中

日两国之间的战争, 因而在提交给阁僚的意见书中主张, 在以《江

华条约》为理由同中国论辩时, 使用托辞朝鲜的办法:“譬如托辞

称, 前年我国与朝鲜缔约时, 朝鲜业已自称为独立国矣, 今贵国若

明言其为属邦, 即朝鲜实为欺罔我国, 故我国须先就此事诘问朝

鲜, 然后始能与贵国议论是否为贵国属邦。如此, 利用种种辞柄, 托

事于朝鲜⋯⋯”③ 日本政府接受了这种瞒天过海的手法, 数日后,

日本代理公使照会清政府:“敝国与高丽缔约之初, 彼自认以为自

主之邦, 我亦随认其为自主, 固不视以为中国属国。”还指责中国派

兵赴朝“或恐节外生枝, 却致不虞”。④ 日本政府也知道,《江华条

约》是朝日双边条约, 对中国出兵并无约束力。其真实目的是为其

侵朝行为免遭清政府干涉制造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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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在军事上没有取得主动, 进而担心清政府插手朝日之间

的谈判。为此, 日本外务卿井上馨于 8 月 20 日向花房义质发出训

令, 指出, 如果清政府的代表提出要于朝日之间做调停媒介时, 要

以政府训令的宗旨是“直接协商”,“不烦他邦媒介”表示谢绝。如果

清政府的代表强行直接担当两国间之媒介, 或主张代朝鲜政府谈

判,“可借口我不得不依我政府之训令, 并以除依据七年前无他国

媒介缔结之条约外, 无另外之法以推辞之”。也就是说, 要以《江华

条约》的规定为据表示拒绝。训令还授意花房, 如清政府提出“属邦

论”, 则同样以《江华条约》为借口, 将此问题搁置起来,“直至达成

与朝鲜政府直接谈判为止”。① 花房接此训令后, 于 8 月 25 日会见

清政府代表马建忠时, 表示:“关于我国所提的要求, 朝鲜是非答应

不可的, 但我们并不愿意他国在其间参预这事。”② 清政府的代表

马建忠自始即谋求为朝日调停善后, 但在日本的一再反对下只好

作罢。

　　此后, 日本利用马建忠在汉城处理兵变事件的时机, 把朝鲜政

府的代表召到其停泊在济物浦的军舰上进行谈判。朝鲜代表行前,

马建忠就具体条款和谈判策略向朝鲜提出了指导意见。这些意见

虽有个别失当之处, 但总体上是正确的。朝鲜代表在有中国军队可

以依恃的情况下, 如坚持这些意见, 就不会受到太大的损失。但日

本抓住了朝鲜政府害怕与日本决裂的心理, 采取速战速决的策略,

连夜逼迫朝鲜就范。时间未过一个昼夜, 朝鲜代表竟同意了日本所

提主要条件。谈判结果签署了两项条约, 即《朝日修好条规续约》和

《济物浦条约》。《济物浦条约》第四款规定朝鲜“填补”日本兵费 50

万元, 第五款规定日本在汉城驻兵警卫公使馆, 这都是非常无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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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极大的条款。特别是后一条, 开了日本大陆驻兵的先河。

三

　　早在壬午兵变之前, 日本就经常打着“朝鲜独立”的幌子, 采用

威胁利诱以及政治、文化渗透等方式, 企图引导朝鲜脱离中国。

1880 年 11 月, 花房义质常驻汉城以后, 在朝鲜政府中广泛活动,

极力推行其所谓“文化政策”, 宣扬日本的“文明开化”, 主张朝鲜走

日本式的改革道路。在其影响下, 朝鲜在 1881 年 5 月派出一个“绅

士游览团”赴日本进行考察, 这批人归国后, 在政府中形成了一个

主张以日本为楷模进行内政改革的开化独立党。壬午兵变后, 以金

玉均等人为首的开化独立党公开亮出亲日的旗帜, 所以朝鲜人也

称之为“日本党”。

　　中法战争爆发后, 日本国内与法国结盟向中国开战的舆论盛

极一时。日本政府也认为有隙可乘, 令回国休假的驻朝公使竹添进

一郎返任, 策动开化独立党发动政变。1884 年 12 月 4 日, 日本策

划下的开化派的政变爆发。日本公使馆、日本驻军与开化党人一起

挟持国王, 杀戮闵妃一派的大臣, 组织了亲日政府。政变遭到多数

朝鲜官员的反对。中国驻军应朝鲜官员之请, 与朝鲜军民一起, 很

快便一举粉碎政变。其后, 日本公使馆及日军受到朝鲜军民的袭

击, 不得不撤往仁川。日本公使馆在变乱中被焚烧 (一说日人自

烧) , 有 20 余名日本侨民受政变事件连累而被杀。朝鲜政府还向日

本公使竹添进一郎提出, 追究其与日本军队在政变中的责任。

　　为了扭转在朝鲜的被动局面, 日本政府派外务卿井上馨率领

一个由 62 人组成的使团, 在 7 艘军舰、两个大队步兵的保护下前

往朝鲜。井上使团行前, 收到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的电报,“传达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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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依从前庙议, 以独立国对待朝鲜”。① 也就是继续贯彻《江

华条约》否认中朝宗属关系的立场, 反对中国官员参与朝日之间的

谈判。这时, 清政府也派钦差大臣吴大v 、续昌以查办“乱党”的名

义到朝鲜, 以表示中国对朝日交涉的关注, 力图通过对朝鲜政府施

加影响而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

　　朝日谈判开始前, 朝鲜有意追究竹添进一郎及日本军队在政

变中的责任, 查拿逃往日本的政变分子。这也是中国钦差大臣吴大

v 等的主张。日使井上馨感到, 如果在政变责任问题上与朝鲜进行

辩论, 谈判一开始便将陷于被动地位, 因而决定采取以攻为守的策

略, 反对把政变责任问题列入议程, 只谈判朝鲜如何就日本使馆受

到袭击、公使馆被焚、侨民被杀作出谢罪、赔偿和抚恤的问题。会谈

开始前和谈判之初, 井上馨对朝鲜国王和朝鲜代表极尽软硬兼施

之能事, 迫使朝鲜将代表委任状中涉及日方责任的语言删除, 从而

达到了这一目的。

　　吴大v 得知日本在朝日全权代表首次谈判中根本没有涉及政

变事件的原委, 只是单方面追究朝鲜的“责任”, 感到如坐视不问,

“尤恐日人要挟多端, 毫无忌惮”②, 乃于朝日会谈正在进行之际闯

入会谈现场。吴大v 与井上馨笔谈中表示了介入朝日会谈的意向。

井上馨则表示, 他是“据日韩条约与朝鲜大员晤商大事”, 反对吴大

v 介入。吴大v 不予纠缠, 但表示要“拭目等待与朝员所议之事公

平妥结”。③ 同时手书一纸给朝鲜代表金弘集:“本大臣此次来朝查

办乱党, 数日之间, 尚无头绪。此案中最关紧要之事, 阁下身居政

府, 岂可置之不理?若避重就轻, 即与井上大使草草立约, 而置乱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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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问, 不但大v 有诘责阁下之权, 恐举国人心亦皆愤懑不平。此

非了事也, 是了事而适以生事也。惟执事实图之。”①吴大v 此举意

在支持朝鲜讲清政变起因, 以明确日本的责任, 是“于不干预之中,

微露以干预之端”。②

　　由于朝鲜代表的软弱, 吴书并未发生作用。吴大v 离去后, 井

上馨立即抓住吴书大作文章, 向朝鲜代表提出:“就吴之书推考, 朝

鲜非独立国, 实如清国之属邦; 果然, 则以我国为首之各国条约, 均

将属奇怪之性质矣。现在本使所议, 亦自改变局面, 不可不先由此

点起问: 贵国果否属于清国?”在这里, 井上馨依照日本政府的既定

政策, 再次搬出《江华条约》, 反复逼迫金弘集表态。金弘集不正面

回答宗属问题, 而再三表示, 朝日会谈的结果, 决不受他国的干涉。

井上馨进一步追问:“假令今议定条款, 贵国政府请求清使而不得

其许可, 则必至不能决定, 如是则今日所议定, 将归无效。”金弘集

坚决表示:“决无如是之事。”③ 井上馨的这一招果然见效, 当天两

国就签订了《汉城条约》。《汉城条约》对朝鲜来说是一个非常屈辱

的条约。日本不顾国际法的规定, 颠覆朝鲜政府, 却要朝鲜向日本

谢罪、赔费、惩凶。特别是该约第五条规定朝鲜为日本修建兵营, 这

使得《济物浦条约》规定的作为临时措施的汉城驻兵, 从此变为永

久性的了。

四

　　《汉城条约》之后, 日本继续利用中法战争的机会, 与清政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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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甲申政变遗留的中日关系问题, 签订了《中日天津条约》。这一条

约表面上看是一个互相从朝鲜撤兵的条约, 实际上日本通过这一

条约, 在朝鲜取得了与清政府同等的权利与义务, 从而形成了中日

两国共同“保护”朝鲜的局面。而且, 撤兵条款只是限制了清政府向

朝鲜出兵, 而对日本却毫无约束力。

　　日本同意从朝鲜撤兵, 反映了其对朝鲜政策的调整。在甲申政

变中, 日本在朝鲜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 这使其认识到, 要驱逐中

国出朝鲜, 必须诉诸武力, 而日本当时还无此力量, 所以只好与中

国暂时妥协, 隐忍等待, 期诸他日。这时, 恰又发生“俄朝密约”事

件, 清楚表明俄国开始图谋控制朝鲜。俄国是一个军事大国, 扩张

欲望十分强烈。日本防范俄国, 远胜于防华。在它看来, 如果朝鲜

沦入俄国之手, 就阻住了日本北进大陆之路。如果朝鲜仍为中国属

国, 则他日仍可攫为己有。因而, 日本开始执行一种与中国妥协、假

意维护中国与朝鲜的宗属关系, 利用中国来对抗俄国的政策。

　　1885 年 6 月 5 日, 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约见中国驻日公使徐承

祖, 谈及“俄朝密约”, 提出:“中国向于属国之用人行政不大与闻,

我早知之。惟此时事势不同, 宜稍为变通为是。缘朝鲜弄坏, 于我

两国均有所损。鄙意以后高廷用人及大政, 均嘱其请命中朝, 方准

黜陟更改。李相功高望重, 朝王及高人素所佩服, 请李相函告朝王

罢尹雄烈等六奸之职, 选用正人。如李相心知彼国某人可靠, 即荐

朝王任用, 不许其擅自更动⋯⋯朝鲜社稷及东方大局之安危, 皆在

贵国肯听愚言变通之一着矣。”①

　　在这次谈话中, 井上馨承认了朝鲜是中国的属国, 希望中国干

涉朝鲜的用人行政。比较《江华条约》签订以来一贯坚持的以朝鲜

独立为幌子的政策, 显然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 这种变化, 是不是

·33·

《江华条约》与日本大陆政策的实施

①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385)附件一, 第 8 卷, 第 22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说明日本放弃了自《江华条约》开始所坚持的立场了呢? 答案是否

定的。

　　首先, 日本的改变, 只是口头的改变。数年后李鸿章议及俄日

两国对中朝宗属关系的态度时曾说:“前俄使拉得仁来津密议, 请

两国之于朝鲜各照旧章办法。旧章即‘我属邦、彼与国’之谓也。日

本相臣伊藤博文向为韩事来津会议, 每言朝鲜久为我藩属。嗣木夏本

公使并述伊藤之意, 欲我管理朝鲜外交内政, 惜均未有成议耳。今

若明言, 彼固未肯明认。”① 由此可知, 伊藤博文在口头上也多次承

认朝鲜为中国属国。但这些都是随口而说, 不仅没有成议, 甚至没

有任何双方认可的文字记录, 日本可以随时食言。

　　其次, 日本的改变, 只是表面的改变。日本的真实意图, 是以承

认中国的宗主权为诱饵, 实现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行政, 让清政

府在前台表演, 由日本在后台控制。井上馨在与徐承祖的同一个谈

话中就提出, 由李鸿章另派一敏捷干练之员代替驻朝商务委员陈

树棠, 并称:“如贵国更换新员, 请嘱其来我敝国一行, 一则贵公使

得以指授机宜, 一则我可与彼面谈, 使彼知我国之意, 庶到任后遇

有要事, 自能与敝国驻朝公使和衷共办也。”② 此后, 井上馨又草拟

了《朝鲜政治改革案》即所谓《朝鲜外务办法八条》。其第一条称:

“李中堂与井上伯爵密议朝鲜外务主意办法, 既定之后由李中堂饬

令朝鲜照办, 务使其办到。”第三条称:“国王如擢用重臣, 无论如何

必先与李中堂相商, 中堂再与井上伯爵斟酌。”其第八条称:“中国

坐探国政之大员, 必与日本署理公使情谊敦笃, 遇有要事, 互相商

酌办理。”③ 其中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行政的意图是很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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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 这些办法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第三, 在与西方列强的交涉中, 仍然坚持《江华条约》否定中朝

宗属关系的立场。《天津条约》之后, 各国驻日公使鉴于该条约中隐

含有中日两国共同保护朝鲜的倾向, 不断质问日本政府, 其所主张

的“朝鲜独立”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因而, 井上馨于 6 月 9 日向驻华

公使木夏本武扬发出通知, 声称:《天津条约》所规定的日本对朝鲜的

出兵权, 意在朝鲜发生变乱时保护日本侨民, 日本“一如既往承认

其独立, 而且今后亦当如此, 决无因此条约而改变以前承认独立之

朝鲜国为半属国或保护国之意”。① 要求木夏本以此意向驻朝各国公

使解释。前此, 木夏本于 5 月间曾向井上馨提出日清两国共同保护朝

鲜的建议②, 井上馨虽在实际行动中接受了这一建议, 于 6 月中旬

指示木夏本向李鸣章提交《朝鲜外务办法八条》, 但同时又指示木夏本:

“中日共同保护朝鲜的提议, 极易被误解为日本已改采承认中国的

‘属国主义’, 应作罢论。”③ 就是日本不公开提出“共同保护”问题,

以使西方国家相信它仍坚持所谓“朝鲜独立”的立场。这充分证明,

日本给清政府的种种表态, 纯粹是在耍弄外交诈骗术。它一再向西

方列强传递其坚持“朝鲜独立”立场的信息, 就是为今后再次向中

朝宗属关系发起冲击预留地步。

五

　　早在朝鲜壬午兵变之后, 日本就已经开始以中国为假想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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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扩军备战。甲申政变后, 日本在采取从朝鲜退缩政策的同时, 暗

中加快了同中国进行决战准备的步伐。至 90 年代初期, 日本的各

项准备已经基本就绪, 于是便寻找机会挑起侵朝侵华的战争。这样

的机会终于等到了。1894 年春, 朝鲜发生东学党农民起义, 日本一

面引诱清政府派兵“助剿”, 一面紧张策划大举出兵。当清政府将受

朝鲜之请出兵一事通知日本之后, 日本立即宣布出兵。清政府恐引

起中日两国军队的冲突, 声明中国出兵是应朝鲜之请,“系保护属

邦成例”①, 反对日军大举。日本则照会清政府, 扬言“我政府并未

认朝鲜是为清国属邦”②, 坚持出兵。日本在中朝宗属关系问题上

含混默认近 10 年之后, 突然又把脸一变, 重唱《江华条约》的老调。

这是日本同中国彻底决裂的信号。

　　东学党农民起义被迅速平定了, 但进入朝鲜的日本大军却拒

绝撤走。为了把事局引向开战, 日本采取了两项阴谋措施。一是提

出与中国共同或日本单独改革朝鲜内政, 二是提出所谓“朝鲜独

立”问题。前一条是对朝鲜内政的粗暴干涉, 同时也是对中朝宗属

关系的否定, 显然清政府是不会接受的。后一条则意在以保护“朝

鲜独立”为名直接驱逐中国军队出朝鲜。

　　早在 6 月 26 日, 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即曾向朝鲜国王呈递

一件意见书, 其中以维护《江华条约》为借口, 表示了向清军挑战的

意向, 称:“且夫初认朝鲜为自主之国, 使与各国订结平等抗礼之约

者, 谁耶? 盖莫非日本之功矣。然则, 日本何有敌视朝鲜之理哉? 故

若有认朝鲜为藩属, 或乘机设乱欲郡县之者, 则拒之斥之, 以全朝

鲜之自主独立, 盖我日本所宜任之也。”③6 月 27 日, 大鸟接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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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务卿陆奥宗光“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制造开战的口实”的密令, 即

拟订了挑起战争的甲、乙两案。甲案为“独立属邦案”, 其实行步骤

是: 将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提交日本的含有“保护属邦”字样的出

兵照会出示给朝鲜政府。如果朝鲜政府自认是自主独立的国家, 不

是中国属邦, 就迫使朝鲜将清兵驱逐,“以维护日韩条约的条文”。

如果朝鲜明确承认是中国属邦, 并不接受日本“劝告”时, 则“可公

开向朝鲜政府说明, 他们违背了友好条约第一款, 责备他们订约十

七年来欺骗我国的罪行, 用武力相威胁”。①

　　以维护《江华条约》第一款为名制造开战借口的甲案付诸实施

后又遭到日本政府的制止。这是因为日本政府认为条件不够成熟,

担心俄国会武装干涉, 而且它还需要等待英国的支持。于是大鸟圭

介改而实行乙案即“内政改革案”。实行乙案的目的, 是企图通过强

迫朝鲜进行“内政改革”, 把朝鲜政府控制在自己手中, 以便更加有

效地进行战争准备。但是, 朝鲜政府对日本的内政改革方案极度反

感, 千方百计进行抵制, 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 抗议日本

这一方案“略有干预内政之嫌, 从而背离修好条约第一条之宗

旨”。②

　　由于实行乙案没有受到预期的目的, 日本决定采取挑起战争

的断然措施。经过周密的军事部署之后, 大鸟圭介于 7 月 20 日向

朝鲜政府发出两件照会。其一, 以中国用“保护属邦”名义出兵朝鲜

是无视朝鲜的独立、损害朝鲜的自主权利为名, 逼迫朝鲜政府驱逐

在牙山“平乱”的中国军队, 内称:“贵政府容此以不正名义派来之

清兵久驻境内, 既侵害贵国独立自主之权利, 且将无视日朝条约所

载关于‘朝鲜自主之邦, 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一节。深望贵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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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令其退出境外, 以全守约之责。但事关紧急, 务须迅速施行, 是为

切要!并将贵政府决议之内容, 于明后日即本月二十二日止予以答

复。倘贵政府拖延答复, 本公使自有决意从事。”① 其二, 以中朝之

间签订的《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中江通商章程》及《吉林通商章

程》认朝鲜为中国属邦为名, 要求朝鲜废除中朝间所有这些约章,

称:“贵政府为保护贵国自主之权利, 并尽对我政府遵守条约之义

务, 应急速对清国政府发表废除各该章程之宣言, 并请将其内容通

知我政府。”②

　　对如此无理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 朝鲜政府不可能给以满

意的答复。而大鸟圭介也无意于等待朝鲜政府的答复。他是在排

定了对朝军事行动的时间表之后才向朝鲜提交照会的。正如日本

公使馆书记官杉村氵睿所说:“不管他们如何回答或者是否逾期不回

答, 也都要举事。”③ 早在 7 月 19 日, 日本大本营已秘密训令在朝

鲜的混成旅团长大岛义昌, 要其相机向在朝中国军队挑战。7 月 22

日, 混成旅团根据大本营的通知, 已决定开赴牙山向中国军队发起

进攻。但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认为应首先解决朝鲜政权的问题, 以便

为混成旅团进攻中国军队寻找一个适当的名义。7 月 22 日夜 12

时刚过, 朝鲜政府即向日本公使馆提交了对日本照会的复文。复文

措辞委婉, 但回避了中朝宗属关系问题。于是大鸟圭介立即发出命

令, 要求日军混成旅团依照事前的计划开始军事行动。日军由汉城

西南的阿岘和南方的龙山进入汉城, 包围朝鲜王宫并发动攻击, 经

过激战, 于早晨 7 时 40 分左右完全占领王宫。在大鸟的策划和日

本刺刀的逼迫下, 朝鲜组成了一个傀儡政权。7 月 25 日, 大鸟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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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宫, 要求朝鲜外务督办赵秉稷照会中国驻朝官员, 宣布废除中朝

之间的条约。赵秉稷不肯,“日兵皆拔剑上殿, 不得已而许之”。大

鸟又要求赵秉稷出具驱逐清军的委托书, 赵秉稷不得已写给:“在

牙山之清兵, 准日公使代办。”①

　　日军进攻并占领朝鲜王宫, 标志着日本发动的以大陆为进攻

目标的首次侵略战争已经开始。7 月 25 日, 当日军混成旅团主力

前往牙山攻击清军时,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丰岛海面袭击中国北

洋海军, 则是中日间直接战争即甲午战争的正式开始。

　　甲午战争爆发后, 清军节节败退。日本按照预先的部署, 把战

火从朝鲜烧到中国本土, 朝鲜于是完全被置于日本的军事统治之

下。第二年, 清军战败, 日本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

约》。该约第一款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 故

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 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 嗣后全

行废绝。”② 中朝宗属关系正式结束。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利用《江华条约》第一款的规

定, 割断中朝传统同盟关系, 先侵略朝鲜, 再进攻中国, 是甲午战前

日本为向大陆扩张所采用的主要策略。这也就是甲午战争前日本

大陆政策的基本内容。从《江华条约》到《马关条约》, 日本坚持执行

这一策略不到 20 年的时间, 就实现了侵入朝鲜、打败中国的目标。

对于朝鲜来说, 从签订《江华条约》的那天起, 它就从来没有被日本

当成一个真正独立的、与日本平等的国家来对待过。《马关条约》之

后, 随着中朝传统同盟关系的结束,《江华条约》第一款便不再被日

本提起。1895 年 10 月, 日本驻朝公使三浦梧楼指挥日军闯入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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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宫, 将闵妃活活刺死, 这起骇人听闻的血腥事件, 成为对所谓朝

鲜“完全无缺之独立”的绝大讽刺。日俄战争之后, 朝鲜沦为日本的

保护国。1910 年, 日本通过所谓“日韩合邦”, 将朝鲜完全吞并。从

此, 朝鲜完全被当成侵略中国的桥头堡。日本的大陆政策, 进入更

加疯狂的阶段。

(作者王如绘, 1946 年生,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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